R Y S R
113# B £373F % 223152
113% & £:7F % 3976%:
x FA RBREYEORBEFRET
AR 2 Bl e

D

FABEFRERE RS CREFTRANF (1I3ERAC R EF

% 23855 ) 2 i 4vAvr (1134% B 3 % 220028 ) » 442 3

2R P jj‘ﬁ»#}té’%iﬁ" P Ry B FEAZLLE o d A

bR Td X AT HENENRIEE FIE s B A4
B <

2 OO0z A b S R i o B4TE @ g2 s

Y EPM'HM c BREF B AAE E

Plal S ol R B S L =P
PREF Z A

- ARPRER ARG FAE P ETF
"3 %0 ’ﬁ%Qﬁ‘?EOﬂU{ &
5 ri*%l‘ ) %O{ES’J JAEAeAeRE PR EF

,@
- &

P %"\
_‘?

N

sl

2

%iﬁiﬂ%*%%%%ﬁﬁi%é(%w 4 ) 2 if dode
7 (et o) 23 o



(

)

)

20~ 22~ 2475 ~ 53915 %238 T S5 INA R TE F400E K
17 564257 pPd Frckerz b HapiE2 f £
POP A E (T o AL AT 2 A R R R
PRrA B4 B IR 5 FRE Y z B B ] E )
Ew iz Rz ikAE%339iF2.4% 1578 2
- 0 B R R TR BRT)E G
MTHEAR LRG0 d g * e
E 1 R I A E 2R o

SpEAE 2 13T 3lp g O F

REE - 1liE2 5 (7 p o ek o JRiE Y 353113
EQPOp A% iTo a2 F10E21RT > ME B
ﬁ%ﬁﬂiké“ﬂﬁa%iﬁfﬁ4i%wﬁﬂéﬂ%
is AT]’E’T'BE.L’I‘]&E\;-QT;—L;»/} TR L o X FRpEH 2
ML > B HI6ES2B AT T ol %> &
WAZEFH BP0 F o gL, BRI
23MEFH I ARG T4 B > A AR X F
P EEE 0 o ey TR B 2T E M R
R c ARERAFTEIPFENEAE F Y 5

v P EBREpERE G BEREAE (i) > naE
ELXRBE T o~ SRR A R B m
BRI WABI 2RI AL REE T TTEE A
2 ARIEE T EFAAFTZ 0B R AITEZ VR

2. RRE 0 PRSI RY PRS2 R o

Al13# B £37F % 2231502 B A B2 ez ki

c\”‘ -r:\
7;

23
FTEFBEERBA LT R AT S0 g;g,*j};g%g;%grm
R AR S Nt T S U TERE N A
Pz k¥ F =4 i?ﬁrﬁ’ﬁ%%Lﬁ%%Aﬁvﬁ
A e MR E A P3RSk e

‘FL‘ B oo

Lot 5 el S S R L i R
B b ) G H 36E F I B 8 e B m I AjE § 33



(=)

(™)

(1)

02 A% 198 $ 240 ~ $3H 2L Z A b 2 R R
S RATE A P EH P 0 R %MJ/Z $2lis 5 158

A
B 24 - BBARL LA el B IR S B 5 Reif hedeyR e S
FPREFGIRAE AT

Rl PES %"339@14%’31;?%?2%‘1‘ v %3
¥ LIPS TS L
R RG2S 2105 S 198 27» N L E SR - AT
A bE 2= B o
AT A 2R OB 2 S WA @
~E4 desgR g T ,m]/d,},gj ZivH B EHE 2 ELS R
S B FPRIEERE T AE LR
7%}‘»%,1&,? BRirxfeim 3min- 7514
; f@é;fg»\ﬁ%bza » iR A)E R DDIED BT &
AT a2 e e D BATE @ e iT B
N T T e Sy Th "
K
A LR - g =
B 018 Fedoaf kiTECE B B X B IE G
AR ) o % GRS R e B e g 2l e
S ELPANLE S A A %?9"1“ 2
PRPEFNFEGFEIEFIE DR T B FE 5 231F %
3I§LFLL/}E\‘§T“*E' Mo WRFZE R Ak £ 2
ENGERE L& 38 AN fa
:El_l"lfﬁ%ﬁfw“%‘%\i%f%xﬁé'

[bal
)
32
&~
()
o)
g
&K
]
-_—\
|
(=1
o
NG%
]



ﬁ

AT E G E RREEAVRIR i T B SR
s i d B R A u &grwvww‘ﬂj’
Iﬁmﬁ%ﬁpékrh‘ 2o P REREE Y

B AL AR 0 B 5 KA ﬁ%@’im@ﬁﬁiﬂf

Ao s dotif & B2 erm 2 S48 0 iR 2R PRO®
WA%J%%%ﬁz 2% > Eppd Emies (L4
Fe2231% %417 ) » ¥ 3 EE 2 it e &2 By 2 (1
WE%45-50F ) » ARz T s s Ak e hart 2
oo BRIFH PR BIFHEGSAES TR T Y £ 02

JT e
(=) oo
1. deFdevif & Ssllorm 2 &+ o é?%&ﬁQQEF¢
R F o FGRLEA B AG A AT ;uz$ﬁ

+ AR A TR (T2 e B i
ﬁljgﬁii‘iﬁﬂixﬂio

2.4 7k B AR F AR R Y R A R

W EE (i#u%mé%% ) % F

L FlA R R AR ER R £FR2

<§’awmﬁén4zww#maﬁim,

TRt BRAVEFFRZ F2T3E2 1% 198 ~ %2990k % 198 o
ﬁ“\MMO% 2~ %4547% 5 238 0 HAAdrd 2 o

-

J& k2 E % 381E 2

ARERETRRBERA ST LAz RET T OOTER

7B o

¢ F A W 114 &3 " 14 p
AMEHFL A 2 7 F ew

UL AEPERAED

4o 7 Plij‘}"]fi—),@"v?'ii%%i’%i%éZOB i @j\pmﬁ |} ”%4;]* ﬁ%



PR AR F GERREEFEAZABHEA) T
piEiE BEFR ) o
227 A F aﬁ;a"wrwﬁ%"y‘#’z@% 2d ! ;I*Mﬁ*’é’;fr o

PR 23R8 R R s

)‘1 S

o = 2 ® 114 £ 3 L 14 p
P A e dhm B A2 0E
@@@Jvﬂfﬁh+w¥3@”lﬁ

FAL L FRA I R R o R 3 £ )
B WEPATE Y ] R ’
P H5 ENTyHRE FEP

BTSN o TR e J,f—,’tiﬂlj 0
@v‘ .«‘i%m J/é %3391»14%21;?

c\§ e
-
o
;'7\:"
3
(w

|
ol
%’\*
it
.
.h_‘

-
b

r“f’
3\'ﬁwggﬁﬁﬁ%ﬁﬂf%%@ﬁmﬁﬂé4%?%%ﬁ‘§%ﬁ
)

BRI T E B2 e



B PR HEGRE AL H AR P
T~ MR U FERSER S IFER A A 2A
R

CEED
Y5 |do kP LHE BE
1 3 4117t 5L0000000000005L & = £ g+ 13%

2 14 (B - VIVO - IMET = 000000000000000 ~ 0000000
00000000 )

(-]

ERETHABRBRERBREARETE
113# & > 1§ 5 % 23855
W 2 200 9 22% (xR00#£0200p )
L0007 OO0OF OOKOOOH 055

2

R X A2 SmE 0 200000000050
);J?ﬁ‘ L ERFAE R R > c B A RS RRRA ST WP
R R R FEIHI AT RS AT

o e OOA* $& oz 2R > p AWII3E3? AR P42
FF (47 10p B2 % p wc»gyﬁL Wz;FJ s EZOH S EOW
(224 02 EJRFE S BEMHlE > ¥d B3 24
AP R 2R EFRERIE) B3 P34 e (T B
B (THARFER) BEEH LS, 220 fFIT
FITE RARB) AR ERt S22 2 & o2 O0% » {8
TEARFRSAERABE P BBy 0 A= A
Eofe et g0 RATH A ITHEBP, s RS REF At g
WOATE S N IR R AME S SRR ER s Ad AXPEA
AHEZ113#4" QBﬁ%B%i’Jél%it%E%%IGJ'Jﬁ/iIFi»LEJ::J“'\
PR 1 T oo P e AT 113E 4 9p 4Pt afe 0 T
ARITE R T FIUL et R R REEN L TG

AR



(\ER)

i eI RARFEE R AT 0 R P IIFELAF > W
At 3 OO0FOOHFENNHE 0005 12 T-11ZF& M » &2
VopEz L ATALIFHE 2 (*E%£00000000000000%i) 2 3L 4L

(& 5L 00000000000005%) 2 £+ £ 1% » m & REIIE
20 FE2 4793 O0FOORIE005LLT-11EF M -
s A &e @A R Tar e OO% EO® k£ 7 11p 11543
Aﬁ’ﬂa(XJ%%ﬂwﬁzgé@%ﬁmmwmm%%ﬁgﬁwg
OEFH At BT-11F3 450N F el b B gt 2@

R BEBRARAE S Td o OO K F B2 HFHREODH
L EiéﬂOQOQQOOOOO%JpL“S,%P%A
FtE S e RAD RELE IR S ARFEA R

FER RS 400 RO ERL S EE R %

% i

Fp - o AARZ OO ERE B d 2 g9 o

S A AR e R ERY Y 2
sy (EE PN OEA ) Il B R kg
0~ B EEa5000-00008 42 & 24 ~ 2w 2RO
(I EEDLE T BRI N WA - LE RGBT L
£ R OQmAEI BRS¢ RD LR AR BEP
}{'—{D‘E/i\@ I HFF& 3 % ‘fu?‘; T ~ P ,}{*Kﬁi’,}(%};
FHEHA RN SE LA AHRE N RS B
BEF N e Rfedp c ARTER S HER A2 R BT
2B et | EHARE 2Lk
@ &

I

55‘ e
\m\d Sk

I

((x
2

i
\;‘_ﬂ

P
D

$Wf Bk o 2 BASRE PP - EH T
B B o
S OMBEARFEAR SRR RIRPLE LML

FarE iR LpP-

CASS




(\ER)

ZORENFEREL RAK - HELELZOM RO E A
"_ﬁ% ’ Eﬁ_fﬁ Pﬂ'fg_ﬂ 'lf—&%g}’f']ﬁ _"',_ .ﬁ_ %:1121'4—?):]}? EIJ-FA
2T A EH T o

B | RIEFREFDIESIEHEA O

$ % 2 W 113 & 6 ¢ 25
W% RERE

A2 AFPERARD

R N T U I S - SR
3 = 7 #EE

(it =]
ERET BT REFRET ERNE
113# & 3 52209250
W 2 200 ¥ 22% (XE00&0*00p 2 )
L0007 OO FOOEOOOH 055
i3
RE LA Sl 0 20000000005
P AL TR E ki AR e TR B O - S
113# & > i 5 % 2385L 'ﬁ%éﬁ’mdiﬁiﬂﬁﬂah
M113E R £ $22315 %m0 (R TR )
Ao AN 2 ApE % ﬁ*’ﬁiﬂﬂﬁﬁ’ﬁszﬁiﬁiéﬁﬁ
T e kg ,,‘,_ S e
e OO aWII3#3? Axp42342 10p B2 %P 2 4cr
7 éﬁr%%J‘rﬁﬁﬁqﬁﬂwi*SAujﬁgzﬁﬁ
PhRER (THARIFER S OO H F8 0 5 I
m;ﬁ%%ﬁ%gum'ﬁﬁé&4 ProRd ZF e
AR 25]) o HEEGH T EE ) 2
dn TRATAEPS P Z AR AT EH 20 R 2 O

fg

-\

fae
9
-

;u»
.
S

T*l 43

$N\R



(\ER)

A
' F
PSSR SIS T I I S RN PAC =3 5 AR A Fo
“‘/FWk% ‘$ﬁ@5ff

&Lﬁﬁ 4°ﬁWCKﬁﬂBﬁ3m%$E’i$@%ﬁﬁ
BF i TR A RITR AR A F R R R
WEFTAZE > TRARFEL Ry 0 S AR A
FEHE 4 fs 0 L oiRdn Aot £40 130 10/F54A 3F > W A ¢
ﬁ@@?@@@ﬁ%ﬂ%%iriﬁ—%gﬁJAmﬁ’%

BY oy Zg 402 (PREL 0 0000000000005% 5 T HEA E

W) 2 gmF 1% (THEATERY) o ud RE RAH
ho fRfs A RFFEA R iy e OO £ 1 13p 141 158
o WAL EANREN S AR ARt 2 ¢ R TIEHF

O% OO

#3 T2 8- 9038 ) pdlt (2ed2d O

800052 ) P o W««\%@_L k2 R EPF A n; i
Ea bk @ rkempt1%E e OO % #* 2 VIVOHY
el SR K5, h

50 [FO0%WA L7 3 FRERL 5 A REL G-

Hy |- A2 e OO &g 2 e 2 it -

S~ E2FAR OO E R Y L FE o

“ B OEBGRRL R E S LR ReE £
X SN f%dﬁhzé’ﬁﬁﬁf—r&?l{’]‘é} %
Epcd Fieshrd el ~ 2RFES
Az R Ees (R AAHTARARER
) ~ MRS TR A LR B HB GRS
hmPhERAeBi R PR BLE R PR
g\rgi%%aﬁﬂ(ﬁﬁfﬁiﬁﬁ@*ﬁi$%
i%’ﬂé?’ TRERE SRR F) -

NP i$$@4hﬁ Pt -

1h
0
7

—

R C N
N

2

EXo)

;‘."4': =
A Ak ;i“‘\ \\\'.a

BTV - (1

|- AL ATE A 53390 FE 2 4% 178 %22 - F i 4o
yENES TP B REEFFIES2IEFIRE2ES S %




(\ER)

DEcz iEiE B w AR B0 o A - 7L
PrHERER S SRBISRE T G £ TP

S BT PR ETEHEGIIIZETY 1P 4

% ; C1IE P e e % 3391524

TR 242 % 0 3 TR iR % 1A~ %3 4k

H fﬁéiﬂiiﬁ#&i4v_‘aiﬂﬁ'l2%»\\1 é}?rﬁ;’* T % BE

ERTHR T B * ¥ AL 5 flz P Bigs #\?F‘J 74'77573
SRR R E R ALY 0 B o

2 REERRBAC SRRy A
7 A3 ;%——;{,‘nl/ hP L

m\kﬁiiwLxmﬁﬁﬁﬁ’fé%iﬁriﬁﬁi

<

L

A

=

o

E
5
)

g::‘ =
E
&

[u—

[u—

0

Ar'S
L
)“3
=
[E—
[E—
(GV)
pul T
i\,
s
[E—y
[E—
Tl
= Pt
-
A
¢
[E—
o
pan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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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231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397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尚庭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38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2209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乙○○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2行「自稱『泰森』、少年李○錦、張○翔」更正為「少年張○翔（綽號「泰森」）、李○錦」；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頁倒數第2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補充更正為「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偷油塔』」、第1頁倒數第1行「並預備寄送」補充更正為「乙○○領取該包裹後，欲轉寄」；以及證據部分補充「被告乙○○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一）及追加起訴書（如附件二）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1.被告行為後，屬刑法加重詐欺罪特別法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其中第19、20、22、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部分規定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條文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查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部分，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係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法定刑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其所得量處之刑度顯較刑法為重，自以刑法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而不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加重之規定。
　　2.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全文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其餘條文均於113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同法第15條之1規定，以及修正後移列至同法第21條之規定，就被告本案所犯非法收集他人帳戶罪之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均未變更。又就減輕其刑部分，同法修正前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查被告就本案各次犯行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且無證據足認其有取得犯罪所得（詳後述），而均符合上開修正前、後關於減輕其刑之規定。是以，無論整體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之規定，被告本案各次犯行所得量處之刑度均相同，並無有利或不利可言，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均應逕行適用上開修正後之規定。
（二）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231號乃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足認就詐欺告訴人戴文麒部分，乃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中首次加重詐欺犯行，故被告僅就告訴人戴文麒部分構成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三）是核被告所為，就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以及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第5款之非法收集他人帳戶罪；就追加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以及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第5款之非法收集他人帳戶罪。
（四）被告就起訴部分與張○翔及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間、就追加起訴部分與「偷油塔」及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間，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五）被告就上開各次犯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各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六）被告所為上開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七）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已自白上開加重詐欺犯行，且無犯罪所得，故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又就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非法收集他人帳戶罪部分，被告亦已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前段規定、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惟因該等犯行均係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故僅於量刑時審酌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之減輕事由。
（八）至於共犯張○翔雖為少年，然因卷內並無證據足認被告知悉其年紀或可預見其為少年，尚無從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起訴意旨認應依該規定加重其刑，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九）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卻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得財物，率爾加入詐欺集團而為本案犯行，實屬不該；復斟酌被告各次犯行所負擔之分工、造成之損害程度、犯罪後已坦承犯行，且係因告訴人2人無調解意願而未能進行調解；兼衡被告所陳之學、經歷及家庭經濟狀況，復有前述想像競合輕罪之減輕事由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衡酌被告本案各次犯行之手法、犯罪時間間隔、被害人數及所生損害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
三、沒收部分：
（一）犯罪工具：
　　　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手機，係供被告與共犯張○翔、「偷油塔」聯繫本案犯行之用，業據被告供陳在卷（見本院2231卷第41頁），並有其等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可佐（見偵卷第45-50頁），足認該手機係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得：
　　1.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金融卡，為告訴人丙○○遭詐欺所交寄，並經被告領取而置於其實力支配下，堪認該金融卡乃被告追加起訴犯行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2.此外，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其就本案都沒有取得報酬等語（見本院2231卷第30頁），卷內復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因本案犯行而取得何等金額之報酬或不法利益，故此部分尚不生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國強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黃凡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鄭俊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
無正當理由收集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三、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四、以期約或交付對價使他人交付或提供而犯之。
五、以強暴、脅迫、詐術、監視、控制、引誘或其他不正方法而犯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名稱及數量



		1

		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金融卡1張



		2

		手機1支（廠牌：VIVO，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附件一】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38號
　　被　　　告　乙○○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村0號5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乙○○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民國113年3月底某日起至4月10日間之某日，加入自稱「泰森」、少年李○錦、張○翔（以上2人姓名及年籍詳卷；渠等所涉犯行，另由警方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審理）等至少3人以上所組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團），擔任俗稱「收簿手」之工作，負責至便利商店領取內含人頭帳戶金融卡等物之包裹。乙○○加入後，即與本案詐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以網路對公眾散布而收集他人帳戶、以詐術收集他人帳戶等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團成員至113年4月9日前某日起，上網在臉書及IG刊登虛假之徵求家庭代工資訊。嗣戴文麒於113年4月9日14時許得知後，即與本案詐團成員聯繫，因此陷於錯誤，誤信上開家庭代工資訊為真後，戴文麒即依本案詐團成員指示，於同日19時5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1樓之7-11華齡門市，將其申辦之台新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及玉山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之金融卡各1張，以包裹店到店方式，寄送至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7-11豐河門市。嗣後本案詐團成員即指示乙○○及張○翔於同年月11日11時3分許，由乙○○騎乘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搭載張○翔共同前往上開7-11門市領取內有戴文麒上開金融卡之包裹。渠等取領完成後，即由乙○○騎乘上開機車搭載張○翔前往位在臺中市○○○道○○○○○○號」客運公司，將上開人頭帳戶包裹委由客運託運至指定地點，交予本案詐團成員收受。



		案件來源

		戴文麒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報告偵辦。



		證據

		一、被告乙○○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自白。
二、告訴人戴文麒於警詢中之證述。
三、非供述證據（依卷內順序排列）：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車籍表、共犯即少年張○翔使用之犯罪工作手機內容截圖、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被告及共同張○翔領取上開帳戶包裹前後過程之監視器錄影及錄影截圖、7-11貨態查詢系統資訊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遭騙寄出之上開帳戶存摺封面及寄出包裹收據、本案詐團成員詐欺告訴人之虛假網頁及網路對話記錄、員警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案件證明單。



		論罪法條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3人以上詐欺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1第1項等2款、第5款之違法收集他人帳戶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與本案詐團其他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三、被告於行為時已滿20歲，其與少年李○錦、張○翔共犯本案，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程序法條

		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檢　察　官　張國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書　記　官　林美慧
 
【附件二】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092號
　　被　　　告　乙○○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村0號5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前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38號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2231號審理中之案件（剛股；下稱前案），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乙○○自民國113年3月底某日起至4月10日間之某日，加入自稱「泰森」、「偷油塔」及其他至少3人以上所組之詐欺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團；乙○○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前經本署檢察官以前案提起公訴，現由法院審理中，非本案追加起訴事實之列），擔任俗稱「收簿手」之工作，負責至指定處所領取內含人頭帳戶金融卡等物之包裹。乙○○加入後，即與本案詐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以網路對公眾散布而收集他人帳戶、以詐術收集他人金融帳戶等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團成員自113年3月底前某日起，上網在IG刊登虛假之抽獎資訊。嗣丙○○於113年3月底某日，上網得知上開假資訊後即與本案詐團成員聯繫，因此陷於錯誤，誤信上開抽獎資訊為真，即依本案詐團成員指示，多次匯款至指定人頭帳戶後，再依指示於同年4月13日10時54分許，前往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之「空軍一號客運」八國站，將其申辦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帳戶）之金融卡1張（下稱本案金融卡），以包裹置放在該站。嗣後本案詐團成員即指示乙○○於同年月13日14至15時許，前往上開八國站收取內含本案金融卡之包裹，並預備寄送至「空軍一號客運」楠梓邊疆站（位在高雄市○○區○○路000號）時，經巡邏至該處之員警發現其形跡可疑上前盤查而查獲，扣得本案金融卡1張及乙○○犯罪所用之VIVO牌手機1支，始悉上情。



		案件來源

		丙○○告訴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

		一、被告乙○○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二、告訴人丙○○於警詢中之證述。
三、員警職務報告、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本案詐團成員詐欺告訴人之網路對話記錄（含告訴人遭騙交付本案金融卡記錄）、本案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告訴人遭騙匯款記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照片、扣案手機畫面截圖（含被告與本案詐團成員之網路對話記錄、上開金融卡包裹照片等）。
四、扣案之本案金融卡1張及上開手機1支。



		論罪法條

		一、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等2款、第5款之違法收集他人帳戶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該條例第44條第1項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1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2分之1。查被告所為雖符合上開條文之加重規定，惟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從輕從新規定，應適用對被告有利之上開條例未制定公布前之舊法規即無加重其刑之適用，併此敘明。
三、被告與本案詐團其他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四、扣案之手機1支係被告所有，且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



		程序法條

		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檢　察　官　張國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　記　官　林美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231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397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尚庭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字

第238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22092號），被告於準備

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由本

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乙○○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共貳

罪，各處有期徒刑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2行「自稱『泰

    森』、少年李○錦、張○翔」更正為「少年張○翔（綽號「泰森

    」）、李○錦」；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頁倒數第2行「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補充更正為「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偷油

    塔』」、第1頁倒數第1行「並預備寄送」補充更正為「乙○○

    領取該包裹後，欲轉寄」；以及證據部分補充「被告乙○○於

    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臺灣臺中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一）及追加起訴書（如附件二

    ）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

      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1.被告行為後，屬刑法加重詐欺罪特別法之詐欺犯罪危害防

      制條例，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其中第19、

      20、22、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部分規定及第40條第

      1項第6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條文自同年0

      月0日生效施行。查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

      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部分，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係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

      法定刑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其所得量處之刑度顯較刑法為

      重，自以刑法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而不適用詐欺犯罪

      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加重之規定。

　　2.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全文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

      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其餘條文均於113

      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同法第15條之1規定，以及修

      正後移列至同法第21條之規定，就被告本案所犯非法收集

      他人帳戶罪之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均未變更。又就減輕其刑

      部分，同法修正前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

      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同法第

      23條第3項前段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

      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

      輕其刑」。查被告就本案各次犯行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

      ，且無證據足認其有取得犯罪所得（詳後述），而均符合

      上開修正前、後關於減輕其刑之規定。是以，無論整體適

      用修正前或修正後之規定，被告本案各次犯行所得量處之

      刑度均相同，並無有利或不利可言，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

      問題，均應逕行適用上開修正後之規定。

（二）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231號乃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足認就詐欺告訴人

      戴文麒部分，乃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最先繫屬於法

      院之案件中首次加重詐欺犯行，故被告僅就告訴人戴文麒

      部分構成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

      織罪。

（三）是核被告所為，就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部分，係犯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

      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

      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以及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

      第2款、第5款之非法收集他人帳戶罪；就追加起訴書所載

      犯罪事實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

      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

      以及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第5款之非法收集他

      人帳戶罪。

（四）被告就起訴部分與張○翔及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間、就

      追加起訴部分與「偷油塔」及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間，

      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五）被告就上開各次犯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

      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各從一重之三

      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六）被告所為上開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

      併罰。

（七）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已自白上開加重詐欺犯行，且無犯

      罪所得，故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

      減輕其刑。又就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非法收集他人帳

      戶罪部分，被告亦已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應依組織

      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前段規定、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

      3項規定減輕其刑，惟因該等犯行均係從一重之三人以上

      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故僅於

      量刑時審酌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之減輕事由。

（八）至於共犯張○翔雖為少年，然因卷內並無證據足認被告知

      悉其年紀或可預見其為少年，尚無從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起訴意旨認

      應依該規定加重其刑，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九）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卻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得財物，率爾

      加入詐欺集團而為本案犯行，實屬不該；復斟酌被告各次

      犯行所負擔之分工、造成之損害程度、犯罪後已坦承犯行

      ，且係因告訴人2人無調解意願而未能進行調解；兼衡被

      告所陳之學、經歷及家庭經濟狀況，復有前述想像競合輕

      罪之減輕事由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衡酌被告本案各次犯行之手法、犯罪時間間隔、被害人數

      及所生損害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

      文。

三、沒收部分：

（一）犯罪工具：

　　　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手機，係供被告與共犯張○翔、「

      偷油塔」聯繫本案犯行之用，業據被告供陳在卷（見本院

      2231卷第41頁），並有其等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可佐（見偵

      卷第45-50頁），足認該手機係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物

      ，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

（二）犯罪所得：

　　1.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金融卡，為告訴人丙○○遭詐欺所

      交寄，並經被告領取而置於其實力支配下，堪認該金融卡

      乃被告追加起訴犯行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規定宣告沒收。

　　2.此外，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其就本案都沒有取得

      報酬等語（見本院2231卷第30頁），卷內復無其他證據足

      認被告確有因本案犯行而取得何等金額之報酬或不法利益

      ，故此部分尚不生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國強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黃凡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鄭俊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

無正當理由收集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

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而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

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三、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四、以期約或交付對價使他人交付或提供而犯之。

五、以強暴、脅迫、詐術、監視、控制、引誘或其他不正方法而

    犯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名稱及數量 1 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金融卡1張 2 手機1支（廠牌：VIVO，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附件一】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38號

　　被　　　告　乙○○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村0號5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乙○○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民國113年3月底某日起至4月10日間之某日，加入自稱「泰森」、少年李○錦、張○翔（以上2人姓名及年籍詳卷；渠等所涉犯行，另由警方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審理）等至少3人以上所組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團），擔任俗稱「收簿手」之工作，負責至便利商店領取內含人頭帳戶金融卡等物之包裹。乙○○加入後，即與本案詐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以網路對公眾散布而收集他人帳戶、以詐術收集他人帳戶等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團成員至113年4月9日前某日起，上網在臉書及IG刊登虛假之徵求家庭代工資訊。嗣戴文麒於113年4月9日14時許得知後，即與本案詐團成員聯繫，因此陷於錯誤，誤信上開家庭代工資訊為真後，戴文麒即依本案詐團成員指示，於同日19時5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1樓之7-11華齡門市，將其申辦之台新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及玉山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之金融卡各1張，以包裹店到店方式，寄送至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7-11豐河門市。嗣後本案詐團成員即指示乙○○及張○翔於同年月11日11時3分許，由乙○○騎乘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搭載張○翔共同前往上開7-11門市領取內有戴文麒上開金融卡之包裹。渠等取領完成後，即由乙○○騎乘上開機車搭載張○翔前往位在臺中市○○○道○○○○○○號」客運公司，將上開人頭帳戶包裹委由客運託運至指定地點，交予本案詐團成員收受。 案件來源 戴文麒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報告偵辦。 證據 一、被告乙○○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自白。 二、告訴人戴文麒於警詢中之證述。 三、非供述證據（依卷內順序排列）：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車籍表、共犯即少年張○翔使用之犯罪工作手機內容截圖、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被告及共同張○翔領取上開帳戶包裹前後過程之監視器錄影及錄影截圖、7-11貨態查詢系統資訊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遭騙寄出之上開帳戶存摺封面及寄出包裹收據、本案詐團成員詐欺告訴人之虛假網頁及網路對話記錄、員警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案件證明單。 論罪法條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3人以上詐欺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1第1項等2款、第5款之違法收集他人帳戶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與本案詐團其他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三、被告於行為時已滿20歲，其與少年李○錦、張○翔共犯本案，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程序法條 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檢　察　官　張國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書　記　官　林美慧

 

【附件二】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092號

　　被　　　告　乙○○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村0號5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前經本署檢察官以

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38號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以113年度金訴字第2231號審理中之案件（剛股；下稱前案），

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

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乙○○自民國113年3月底某日起至4月10日間之某日，加入自稱「泰森」、「偷油塔」及其他至少3人以上所組之詐欺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團；乙○○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前經本署檢察官以前案提起公訴，現由法院審理中，非本案追加起訴事實之列），擔任俗稱「收簿手」之工作，負責至指定處所領取內含人頭帳戶金融卡等物之包裹。乙○○加入後，即與本案詐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以網路對公眾散布而收集他人帳戶、以詐術收集他人金融帳戶等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團成員自113年3月底前某日起，上網在IG刊登虛假之抽獎資訊。嗣丙○○於113年3月底某日，上網得知上開假資訊後即與本案詐團成員聯繫，因此陷於錯誤，誤信上開抽獎資訊為真，即依本案詐團成員指示，多次匯款至指定人頭帳戶後，再依指示於同年4月13日10時54分許，前往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之「空軍一號客運」八國站，將其申辦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帳戶）之金融卡1張（下稱本案金融卡），以包裹置放在該站。嗣後本案詐團成員即指示乙○○於同年月13日14至15時許，前往上開八國站收取內含本案金融卡之包裹，並預備寄送至「空軍一號客運」楠梓邊疆站（位在高雄市○○區○○路000號）時，經巡邏至該處之員警發現其形跡可疑上前盤查而查獲，扣得本案金融卡1張及乙○○犯罪所用之VIVO牌手機1支，始悉上情。 案件來源 丙○○告訴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 一、被告乙○○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二、告訴人丙○○於警詢中之證述。 三、員警職務報告、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本案詐團成員詐欺告訴人之網路對話記錄（含告訴人遭騙交付本案金融卡記錄）、本案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告訴人遭騙匯款記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照片、扣案手機畫面截圖（含被告與本案詐團成員之網路對話記錄、上開金融卡包裹照片等）。 四、扣案之本案金融卡1張及上開手機1支。 論罪法條 一、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等2款、第5款之違法收集他人帳戶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該條例第44條第1項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1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2分之1。查被告所為雖符合上開條文之加重規定，惟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從輕從新規定，應適用對被告有利之上開條例未制定公布前之舊法規即無加重其刑之適用，併此敘明。 三、被告與本案詐團其他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四、扣案之手機1支係被告所有，且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 程序法條 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檢　察　官　張國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　記　官　林美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231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397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尚庭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38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2209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乙○○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2行「自稱『泰森』、少年李○錦、張○翔」更正為「少年張○翔（綽號「泰森」）、李○錦」；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頁倒數第2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補充更正為「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偷油塔』」、第1頁倒數第1行「並預備寄送」補充更正為「乙○○領取該包裹後，欲轉寄」；以及證據部分補充「被告乙○○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一）及追加起訴書（如附件二）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1.被告行為後，屬刑法加重詐欺罪特別法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其中第19、20、22、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部分規定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條文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查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部分，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係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法定刑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其所得量處之刑度顯較刑法為重，自以刑法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而不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加重之規定。
　　2.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全文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其餘條文均於113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同法第15條之1規定，以及修正後移列至同法第21條之規定，就被告本案所犯非法收集他人帳戶罪之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均未變更。又就減輕其刑部分，同法修正前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查被告就本案各次犯行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且無證據足認其有取得犯罪所得（詳後述），而均符合上開修正前、後關於減輕其刑之規定。是以，無論整體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之規定，被告本案各次犯行所得量處之刑度均相同，並無有利或不利可言，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均應逕行適用上開修正後之規定。
（二）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231號乃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足認就詐欺告訴人戴文麒部分，乃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中首次加重詐欺犯行，故被告僅就告訴人戴文麒部分構成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三）是核被告所為，就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以及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第5款之非法收集他人帳戶罪；就追加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以及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第5款之非法收集他人帳戶罪。
（四）被告就起訴部分與張○翔及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間、就追加起訴部分與「偷油塔」及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間，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五）被告就上開各次犯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各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六）被告所為上開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七）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已自白上開加重詐欺犯行，且無犯罪所得，故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又就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非法收集他人帳戶罪部分，被告亦已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前段規定、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惟因該等犯行均係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故僅於量刑時審酌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之減輕事由。
（八）至於共犯張○翔雖為少年，然因卷內並無證據足認被告知悉其年紀或可預見其為少年，尚無從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起訴意旨認應依該規定加重其刑，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九）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卻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得財物，率爾加入詐欺集團而為本案犯行，實屬不該；復斟酌被告各次犯行所負擔之分工、造成之損害程度、犯罪後已坦承犯行，且係因告訴人2人無調解意願而未能進行調解；兼衡被告所陳之學、經歷及家庭經濟狀況，復有前述想像競合輕罪之減輕事由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衡酌被告本案各次犯行之手法、犯罪時間間隔、被害人數及所生損害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
三、沒收部分：
（一）犯罪工具：
　　　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手機，係供被告與共犯張○翔、「偷油塔」聯繫本案犯行之用，業據被告供陳在卷（見本院2231卷第41頁），並有其等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可佐（見偵卷第45-50頁），足認該手機係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得：
　　1.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金融卡，為告訴人丙○○遭詐欺所交寄，並經被告領取而置於其實力支配下，堪認該金融卡乃被告追加起訴犯行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2.此外，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其就本案都沒有取得報酬等語（見本院2231卷第30頁），卷內復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因本案犯行而取得何等金額之報酬或不法利益，故此部分尚不生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國強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黃凡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鄭俊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
無正當理由收集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三、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四、以期約或交付對價使他人交付或提供而犯之。
五、以強暴、脅迫、詐術、監視、控制、引誘或其他不正方法而犯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名稱及數量



		1

		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金融卡1張



		2

		手機1支（廠牌：VIVO，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附件一】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38號
　　被　　　告　乙○○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村0號5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乙○○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民國113年3月底某日起至4月10日間之某日，加入自稱「泰森」、少年李○錦、張○翔（以上2人姓名及年籍詳卷；渠等所涉犯行，另由警方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審理）等至少3人以上所組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團），擔任俗稱「收簿手」之工作，負責至便利商店領取內含人頭帳戶金融卡等物之包裹。乙○○加入後，即與本案詐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以網路對公眾散布而收集他人帳戶、以詐術收集他人帳戶等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團成員至113年4月9日前某日起，上網在臉書及IG刊登虛假之徵求家庭代工資訊。嗣戴文麒於113年4月9日14時許得知後，即與本案詐團成員聯繫，因此陷於錯誤，誤信上開家庭代工資訊為真後，戴文麒即依本案詐團成員指示，於同日19時5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1樓之7-11華齡門市，將其申辦之台新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及玉山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之金融卡各1張，以包裹店到店方式，寄送至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7-11豐河門市。嗣後本案詐團成員即指示乙○○及張○翔於同年月11日11時3分許，由乙○○騎乘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搭載張○翔共同前往上開7-11門市領取內有戴文麒上開金融卡之包裹。渠等取領完成後，即由乙○○騎乘上開機車搭載張○翔前往位在臺中市○○○道○○○○○○號」客運公司，將上開人頭帳戶包裹委由客運託運至指定地點，交予本案詐團成員收受。



		案件來源

		戴文麒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報告偵辦。



		證據

		一、被告乙○○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自白。
二、告訴人戴文麒於警詢中之證述。
三、非供述證據（依卷內順序排列）：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車籍表、共犯即少年張○翔使用之犯罪工作手機內容截圖、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被告及共同張○翔領取上開帳戶包裹前後過程之監視器錄影及錄影截圖、7-11貨態查詢系統資訊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遭騙寄出之上開帳戶存摺封面及寄出包裹收據、本案詐團成員詐欺告訴人之虛假網頁及網路對話記錄、員警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案件證明單。



		論罪法條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3人以上詐欺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1第1項等2款、第5款之違法收集他人帳戶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與本案詐團其他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三、被告於行為時已滿20歲，其與少年李○錦、張○翔共犯本案，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程序法條

		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檢　察　官　張國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書　記　官　林美慧
 
【附件二】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092號
　　被　　　告　乙○○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村0號5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前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38號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2231號審理中之案件（剛股；下稱前案），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乙○○自民國113年3月底某日起至4月10日間之某日，加入自稱「泰森」、「偷油塔」及其他至少3人以上所組之詐欺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團；乙○○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前經本署檢察官以前案提起公訴，現由法院審理中，非本案追加起訴事實之列），擔任俗稱「收簿手」之工作，負責至指定處所領取內含人頭帳戶金融卡等物之包裹。乙○○加入後，即與本案詐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以網路對公眾散布而收集他人帳戶、以詐術收集他人金融帳戶等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團成員自113年3月底前某日起，上網在IG刊登虛假之抽獎資訊。嗣丙○○於113年3月底某日，上網得知上開假資訊後即與本案詐團成員聯繫，因此陷於錯誤，誤信上開抽獎資訊為真，即依本案詐團成員指示，多次匯款至指定人頭帳戶後，再依指示於同年4月13日10時54分許，前往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之「空軍一號客運」八國站，將其申辦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帳戶）之金融卡1張（下稱本案金融卡），以包裹置放在該站。嗣後本案詐團成員即指示乙○○於同年月13日14至15時許，前往上開八國站收取內含本案金融卡之包裹，並預備寄送至「空軍一號客運」楠梓邊疆站（位在高雄市○○區○○路000號）時，經巡邏至該處之員警發現其形跡可疑上前盤查而查獲，扣得本案金融卡1張及乙○○犯罪所用之VIVO牌手機1支，始悉上情。



		案件來源

		丙○○告訴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

		一、被告乙○○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二、告訴人丙○○於警詢中之證述。
三、員警職務報告、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本案詐團成員詐欺告訴人之網路對話記錄（含告訴人遭騙交付本案金融卡記錄）、本案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告訴人遭騙匯款記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照片、扣案手機畫面截圖（含被告與本案詐團成員之網路對話記錄、上開金融卡包裹照片等）。
四、扣案之本案金融卡1張及上開手機1支。



		論罪法條

		一、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等2款、第5款之違法收集他人帳戶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該條例第44條第1項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1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2分之1。查被告所為雖符合上開條文之加重規定，惟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從輕從新規定，應適用對被告有利之上開條例未制定公布前之舊法規即無加重其刑之適用，併此敘明。
三、被告與本案詐團其他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四、扣案之手機1支係被告所有，且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



		程序法條

		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檢　察　官　張國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　記　官　林美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231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397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尚庭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38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2209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乙○○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2行「自稱『泰森』、少年李○錦、張○翔」更正為「少年張○翔（綽號「泰森」）、李○錦」；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頁倒數第2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補充更正為「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偷油塔』」、第1頁倒數第1行「並預備寄送」補充更正為「乙○○領取該包裹後，欲轉寄」；以及證據部分補充「被告乙○○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一）及追加起訴書（如附件二）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1.被告行為後，屬刑法加重詐欺罪特別法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其中第19、20、22、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部分規定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條文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查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部分，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係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法定刑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其所得量處之刑度顯較刑法為重，自以刑法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而不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加重之規定。

　　2.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全文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其餘條文均於113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同法第15條之1規定，以及修正後移列至同法第21條之規定，就被告本案所犯非法收集他人帳戶罪之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均未變更。又就減輕其刑部分，同法修正前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查被告就本案各次犯行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且無證據足認其有取得犯罪所得（詳後述），而均符合上開修正前、後關於減輕其刑之規定。是以，無論整體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之規定，被告本案各次犯行所得量處之刑度均相同，並無有利或不利可言，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均應逕行適用上開修正後之規定。

（二）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231號乃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足認就詐欺告訴人戴文麒部分，乃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中首次加重詐欺犯行，故被告僅就告訴人戴文麒部分構成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三）是核被告所為，就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以及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第5款之非法收集他人帳戶罪；就追加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以及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第5款之非法收集他人帳戶罪。

（四）被告就起訴部分與張○翔及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間、就追加起訴部分與「偷油塔」及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間，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五）被告就上開各次犯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各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六）被告所為上開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七）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已自白上開加重詐欺犯行，且無犯罪所得，故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又就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非法收集他人帳戶罪部分，被告亦已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前段規定、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惟因該等犯行均係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故僅於量刑時審酌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之減輕事由。

（八）至於共犯張○翔雖為少年，然因卷內並無證據足認被告知悉其年紀或可預見其為少年，尚無從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起訴意旨認應依該規定加重其刑，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九）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卻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得財物，率爾加入詐欺集團而為本案犯行，實屬不該；復斟酌被告各次犯行所負擔之分工、造成之損害程度、犯罪後已坦承犯行，且係因告訴人2人無調解意願而未能進行調解；兼衡被告所陳之學、經歷及家庭經濟狀況，復有前述想像競合輕罪之減輕事由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衡酌被告本案各次犯行之手法、犯罪時間間隔、被害人數及所生損害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

三、沒收部分：

（一）犯罪工具：

　　　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手機，係供被告與共犯張○翔、「偷油塔」聯繫本案犯行之用，業據被告供陳在卷（見本院2231卷第41頁），並有其等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可佐（見偵卷第45-50頁），足認該手機係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得：

　　1.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金融卡，為告訴人丙○○遭詐欺所交寄，並經被告領取而置於其實力支配下，堪認該金融卡乃被告追加起訴犯行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2.此外，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其就本案都沒有取得報酬等語（見本院2231卷第30頁），卷內復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因本案犯行而取得何等金額之報酬或不法利益，故此部分尚不生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國強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黃凡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鄭俊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

無正當理由收集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三、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四、以期約或交付對價使他人交付或提供而犯之。

五、以強暴、脅迫、詐術、監視、控制、引誘或其他不正方法而犯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名稱及數量 1 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金融卡1張 2 手機1支（廠牌：VIVO，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附件一】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38號

　　被　　　告　乙○○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村0號5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乙○○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民國113年3月底某日起至4月10日間之某日，加入自稱「泰森」、少年李○錦、張○翔（以上2人姓名及年籍詳卷；渠等所涉犯行，另由警方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審理）等至少3人以上所組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團），擔任俗稱「收簿手」之工作，負責至便利商店領取內含人頭帳戶金融卡等物之包裹。乙○○加入後，即與本案詐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以網路對公眾散布而收集他人帳戶、以詐術收集他人帳戶等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團成員至113年4月9日前某日起，上網在臉書及IG刊登虛假之徵求家庭代工資訊。嗣戴文麒於113年4月9日14時許得知後，即與本案詐團成員聯繫，因此陷於錯誤，誤信上開家庭代工資訊為真後，戴文麒即依本案詐團成員指示，於同日19時5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1樓之7-11華齡門市，將其申辦之台新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及玉山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號）之金融卡各1張，以包裹店到店方式，寄送至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7-11豐河門市。嗣後本案詐團成員即指示乙○○及張○翔於同年月11日11時3分許，由乙○○騎乘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搭載張○翔共同前往上開7-11門市領取內有戴文麒上開金融卡之包裹。渠等取領完成後，即由乙○○騎乘上開機車搭載張○翔前往位在臺中市○○○道○○○○○○號」客運公司，將上開人頭帳戶包裹委由客運託運至指定地點，交予本案詐團成員收受。 案件來源 戴文麒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報告偵辦。 證據 一、被告乙○○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自白。 二、告訴人戴文麒於警詢中之證述。 三、非供述證據（依卷內順序排列）：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車籍表、共犯即少年張○翔使用之犯罪工作手機內容截圖、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被告及共同張○翔領取上開帳戶包裹前後過程之監視器錄影及錄影截圖、7-11貨態查詢系統資訊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遭騙寄出之上開帳戶存摺封面及寄出包裹收據、本案詐團成員詐欺告訴人之虛假網頁及網路對話記錄、員警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案件證明單。 論罪法條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3人以上詐欺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1第1項等2款、第5款之違法收集他人帳戶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與本案詐團其他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三、被告於行為時已滿20歲，其與少年李○錦、張○翔共犯本案，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程序法條 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檢　察　官　張國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書　記　官　林美慧

 

【附件二】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092號

　　被　　　告　乙○○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村0號5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前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38號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2231號審理中之案件（剛股；下稱前案），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乙○○自民國113年3月底某日起至4月10日間之某日，加入自稱「泰森」、「偷油塔」及其他至少3人以上所組之詐欺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團；乙○○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前經本署檢察官以前案提起公訴，現由法院審理中，非本案追加起訴事實之列），擔任俗稱「收簿手」之工作，負責至指定處所領取內含人頭帳戶金融卡等物之包裹。乙○○加入後，即與本案詐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以網路對公眾散布而收集他人帳戶、以詐術收集他人金融帳戶等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團成員自113年3月底前某日起，上網在IG刊登虛假之抽獎資訊。嗣丙○○於113年3月底某日，上網得知上開假資訊後即與本案詐團成員聯繫，因此陷於錯誤，誤信上開抽獎資訊為真，即依本案詐團成員指示，多次匯款至指定人頭帳戶後，再依指示於同年4月13日10時54分許，前往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之「空軍一號客運」八國站，將其申辦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帳戶）之金融卡1張（下稱本案金融卡），以包裹置放在該站。嗣後本案詐團成員即指示乙○○於同年月13日14至15時許，前往上開八國站收取內含本案金融卡之包裹，並預備寄送至「空軍一號客運」楠梓邊疆站（位在高雄市○○區○○路000號）時，經巡邏至該處之員警發現其形跡可疑上前盤查而查獲，扣得本案金融卡1張及乙○○犯罪所用之VIVO牌手機1支，始悉上情。 案件來源 丙○○告訴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 一、被告乙○○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 二、告訴人丙○○於警詢中之證述。 三、員警職務報告、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本案詐團成員詐欺告訴人之網路對話記錄（含告訴人遭騙交付本案金融卡記錄）、本案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告訴人遭騙匯款記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照片、扣案手機畫面截圖（含被告與本案詐團成員之網路對話記錄、上開金融卡包裹照片等）。 四、扣案之本案金融卡1張及上開手機1支。 論罪法條 一、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等2款、第5款之違法收集他人帳戶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該條例第44條第1項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1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2分之1。查被告所為雖符合上開條文之加重規定，惟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從輕從新規定，應適用對被告有利之上開條例未制定公布前之舊法規即無加重其刑之適用，併此敘明。 三、被告與本案詐團其他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四、扣案之手機1支係被告所有，且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 程序法條 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檢　察　官　張國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　記　官　林美慧

 



